
温州国家级海洋经济特色产业园及配套设施项目（一期）——浅滩二期纬一路、经二路及经五路工程检测招标公告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温州国家级海洋经济特色产业园及配套设施项目（一期）——浅滩二期纬一路、经二路及经五路工程已由温瓯集经发审号以〔2

022〕116号批准建设，项目业主为温州市瓯江口开发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建设资金来自财政统筹，出资比例为100%，招标人为温州市瓯江

口开发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检测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项目概况：工程主要建设内容包括道路、桥梁、管线、交安及智能化设施及其它附属设施工程。3条道路总长约5.81km，其中纬一路全长约

2.45km，经二路全长约1.68km，经五路全长约1.68km。3条道路红线宽度均为30m，双向4车道。纬一路、经二路和经五路各跨相关规划河道处设

置桥梁1座，均为上部结构采用装配式矮T梁，下部桥墩采用桩柱式，桥台采用重力式，工程概算总投资约为47207.29万元，工程费为40227.46

万元，施工工期为18个月；

建设地点：该工程位于浅滩二期，纬一路西起现状雁宵路，东至经六路。

招标范围:包含但不限于原材料、见证取样、桥梁及桩基等检测，具体以施工图纸和工程量清单报价表为准。

服务期：每批原材料送检收件或现场专项检测完成后一周内提交该批检测成果报告（相关检测规范另有时间规定的除外）。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满足以下第(1)项或第(2)项资质之一要求:

(1)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专项检测机构资质(地基基础工程检测资质、见证取样检测（通用）、市政桥梁检测资质):且具有省级或以上

质量技术监督部门颁发的资质认定计量认证证书，资质认定计量认证证书需在有效期以内:资质认定计量认证证书附表上批准的计量认证范围及

限制要求里必须有与招标范围内相对应的检测项目(除给水管道压力试验外)。

(2)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检测机构综合资质或具备检测机构专项资质(地基基础、市政工程材料、道路工程、桥梁与地下工程);且

已取得的检测参数必须与招标范围内检测项目相对应。

3.2本次招标接受联合体投标。联合体投标的，应满足下列要求：组成联合体单位数量不超过4家，项目负责人须为联合体牵头人单位的人

员。

3.3投标人拟派项目负责人要求具备注册岩土工程师资格，且均在有效期内。

3.4其他要求：/。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予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投标截止时间前，通过CA锁在网上下载招标文件及其他资料温州市公共资源交易网。未在

温州市公共资源交易网新系统注册并办理CA锁的投标人，请参照《企业注册及CA办理》，到温州市政务服务管理中心办理，详见温州市公共资

源交易网“办事指南”（网址http://ggzyjy-eweb.wenzhou.gov.cn/col/col1229641170/index.html）。

4.2本项目招标文件的质疑、澄清、修改、补充等内容在温州市公共资源交易网上发布信息向所有投标人公告。

5.投标文件的递交

5.1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2023年9月13日上午9：30分，投标人应在截止时间前通过http://ggzyjy&shy;eweb.wenz

hou.gov.cn/递交电子投标文件。

5.2逾期送达的投标文件，电子招标投标交易平台将予以拒收。

6.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浙江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和（发布公告的媒介名称）上发布。

7.联系方式

招标人：温州市瓯江口开发建设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招标代理机构：华诚工程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瓯江口灵蓉街66号发展大厦1号楼 地址：温州市洛河路18号C幢6楼

联系人：陈工 联系人：金情愫、吴信

电话：0577-55878528 电话：15957702767、18968762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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